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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簡介 

一、 師資陣容 

：：師資陣容：： 

師資 職稱 學歷 學術專長 分機 Mail 

梁福鎮 
教授兼 

主任 

德國柏林洪保特大學 

哲學博士 

教育哲學 

比較教育學 
＃705  liang@dragon.nchu.edu.tw 

黃淑苓 教授 
美國奧瑞岡大學 

教育博士 

終身學習 

教育心理學 
＃914 slhwang@dragon.nchu.edu.tw 

許健將 副教授 
英國曼徹斯特大學 

哲學博士 

科學教育 

課程與教學 
＃911  sheu0102@yahoo.com.tw 

蔡文榮 副教授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 

哲學博士 

教學策略 

英語教學 
＃704  wtsay@dragon.nchu.edu.tw 

洪慧涓 副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諮商教育博士 

青少年輔導實務 

諮商輔導 
＃915  wjhung@dragon.nchu.edu.tw 

吳勁甫 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 

教育學系博士 

教育行政 

教育組織行為 
＃718 fu123uf@dragon.nchu.edu.tw 

劉子彰 副教授 
美國伊利諾伊大學  

教育政策博士 

教育社會學 

教育政策 
＃706  tclu@nchu.edu.tw 

白慧娟 助理教授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 

諮商教育博士 
諮商輔導 ＃719  hcpai@dragon.nchu.edu.tw 

關永馨 講師 
國立政治大學 

心理所碩士 

心理學 

青少年發展 
＃912 yhkuan@dragon.nchu.edu.tw 

：：行政人員：：  

師資 職稱 學術專長 分機 Mail 

黃綾君 助教 經辦中心事務 ＃974  lchuang@nchu.edu.tw  

魏伶伃 行政組員 經辦中心事務 ＃973  linyu@dragon.nchu.edu.tw  

師資培育中心辦公室電話：(04)22840668    師資培育中心辦公室傳真：(04)22853362 

師資培育中心辦公室:社管大樓 9樓(908) 

請師培生至本校單一入口網站更新 e-mail帳號，本中心重要訊息除了公告在網

頁上，亦會使用電子郵件方式傳送給各師培生。 

http://web.nchu.edu.tw/pweb/index2.php?pid=221&menu=1
https://educ.nchu.edu.tw/cgi-bin/openwebmail/openwebmail-send.pl?action=composemessage&composetype=sendto&compose_caller=addrlistview&folder=INBOX&page=1&sort=date&searchtype=subject&keyword=&message_id=&abookpage=1&abooklongpage=0&abooksort=fullname&abooksearchtype=&abookkeyword=&abookcollapse=1&abookfolder=ALL&sessionid=educ*educ.nchu.edu.tw-session-0.740094200099946&to=%22%B1%E7%BA%D6%C2%ED%20%A6%D1%AEv%22%20%3Cliang%40dragon.nchu.edu.tw%3E
http://web.nchu.edu.tw/pweb/users/slhwang/
https://educ.nchu.edu.tw/cgi-bin/openwebmail/openwebmail-send.pl?action=composemessage&composetype=sendto&compose_caller=addrlistview&folder=INBOX&page=1&sort=date&searchtype=subject&keyword=&message_id=&abookpage=1&abooklongpage=0&abooksort=fullname&abooksearchtype=&abookkeyword=&abookcollapse=1&abookfolder=ALL&sessionid=educ*educ.nchu.edu.tw-session-0.740094200099946&to=%22%B6%C0%B2Q%ADd%20%A6%D1%AEv%22%20%3Cslhwang%40dragon.nchu.edu.tw%3E
http://www.nchu.edu.tw/etc/menu1/teacher/center/teacher_sheu.htm
https://educ.nchu.edu.tw/cgi-bin/openwebmail/openwebmail-send.pl?action=composemessage&composetype=sendto&compose_caller=addrlistview&folder=INBOX&page=1&sort=date&searchtype=subject&keyword=&message_id=&abookpage=1&abooklongpage=0&abooksort=fullname&abooksearchtype=&abookkeyword=&abookcollapse=1&abookfolder=ALL&sessionid=educ*educ.nchu.edu.tw-session-0.740094200099946&to=%22%B3%5C%B0%B7%B1N%20%A6%D1%AEv%22%20%3Csheu0102%40yahoo.com.tw%3E
http://web.nchu.edu.tw/pweb/users/wtsay/
https://educ.nchu.edu.tw/cgi-bin/openwebmail/openwebmail-send.pl?action=composemessage&composetype=sendto&compose_caller=addrlistview&folder=INBOX&page=1&sort=date&searchtype=subject&keyword=&message_id=&abookpage=1&abooklongpage=0&abooksort=fullname&abooksearchtype=&abookkeyword=&abookcollapse=1&abookfolder=ALL&sessionid=educ*educ.nchu.edu.tw-session-0.740094200099946&to=%22%BD%B2%A4%E5%BAa%20%A6%D1%AEv%22%20%3Cwtsay%40dragon.nchu.edu.tw%3E
http://www.nchu.edu.tw/etc/menu1/teacher/center/teacher_hon.html
https://educ.nchu.edu.tw/cgi-bin/openwebmail/openwebmail-send.pl?action=composemessage&composetype=sendto&compose_caller=addrlistview&folder=INBOX&page=1&sort=date&searchtype=subject&keyword=&message_id=&abookpage=1&abooklongpage=0&abooksort=fullname&abooksearchtype=&abookkeyword=&abookcollapse=1&abookfolder=ALL&sessionid=educ*educ.nchu.edu.tw-session-0.740094200099946&to=%22%ACx%BCz%AE%FE%20%A6%D1%AEv%22%20%3Cwjhung%40dragon.nchu.edu.tw%3E
http://web.nchu.edu.tw/pweb/users/hcpai/
https://educ.nchu.edu.tw/cgi-bin/openwebmail/openwebmail-send.pl?action=composemessage&composetype=sendto&compose_caller=addrlistview&folder=INBOX&page=1&sort=date&searchtype=subject&keyword=&message_id=&abookpage=1&abooklongpage=0&abooksort=fullname&abooksearchtype=&abookkeyword=&abookcollapse=1&abookfolder=ALL&sessionid=educ*educ.nchu.edu.tw-session-0.740094200099946&to=%22%A5%D5%BCz%AES%20%A6%D1%AEv%22%20%3Chcpai%40dragon.nchu.edu.tw%3E
mailto:yhkuan@dragon.nchu.edu.tw
http://www.nchu.edu.tw/etc/menu1/teacher/center/TA_lingchun.htm
mailto:lchuang@nchu.edu.tw
http://linyu0225.blogspot.com/
mailto:linyu@dragon.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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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學程助學金申請 

（一） 修讀教育學程學生，可申請助學金，一年十個月，每月$4000，共核發$40,000

領取助學金之同學依教育部規定，需提供服務一年約 250 個小時， 

（二） 申請表請下載網址：http://www.educ.nchu.edu.tw/zh-tw/regulation 

（三） 申請期間：每年 8月至 9月。 

（四） 新生有意願申請者請於 110年 7月前繳交申請表及相關文件至辦公室。 

 

三、 相關網站連結 

師資培育中心網址: http://www.educ.nchu.edu.tw/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https://depart.moe.edu.tw/ED2600/ 

Facebook 社團:國立中興大學教育學程學生會 

全國教育實習平台: https://eii.ncue.edu.tw/index.aspx 

教育部數位學習服務平台: http://ups.moe.edu.tw/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考試網站: http://tqa.ntue.edu.tw/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http://www3.inservice.edu.tw/

http://www.educ.nchu.edu.tw/zh-tw/regulation
https://eii.ncue.edu.tw/index.aspx
http://tqa.ntue.edu.tw/
http://www3.inservic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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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教師資格取得流程 

 

 

 

 

 

 

 

 

 

 

 

教育學程 

課程 

普通課程 
應修習之共同課程 

檢核：大學畢業證書 
另加（生涯規劃）及
（職業教育與訓練）

相關課程(P.16) 
檢核：修習成績單 

 

教育專業課程 
至少修習 2 年 

(修課事實需滿 4學期) 
檢核：成績單 

 

教育專門課程 
10 年內修習之課程為

原則（100 年 8 月以後) 

檢核:專門課程 
認定表 

課外學習活動 
(1) 參加研習活動 36

小時 
(2) 服務及參與公益

活動 20 小時(含勞
作教育) 

檢核：學習護照 

P.4~7 P.8~10 P.11 

至偏遠地區及海外學校(包
括海外臺灣學校及僑民學

校)擔任代理教師 2 年 
(P.14) 

6 月 
教師資格考試(P.12) 

取得合格教師證 

各項成績及格取得證書 
1.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2. 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 

職業類科額外規定 
(1) 應至業界實習 18 小時 

檢核：學習護照 
(2) 任教前須累積一年以上與

任教領域相關之業界實務
工作經驗 
 

P.10 

P.16 

參加教育實習(P.13~P.14) 
實習期間:半年(自 8月或 2 月起) 

依規定分發至本校 

實習合作簽約學校 

通過 

經評量成績及格 

結業前需繳交學習檔案並至少參加一次本中心辦理之『教師專業素養評量』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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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教育專業課程規定 

一、本中心教育目標：培育具有多元視野社會關懷良好溝通與創造新能力之優秀

中等學校教師。 

二、本中心課程核心能力： 

A、課程設計與教學 
B、班級經營與輔導 

C、專業倫理與關懷 
D、專業發展與創新 

E、溝通合作與領導 

三、選課規定： 

＊教育學程修業期程至少二年（即 4 個學期，不含暑修，且具實際修習教育

專業課程事實），惟修業年限應符合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及本校學則

規範，至少修習 28 學分。 

＊教育學程科目各科成績及格分數，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大學部 60 分及格，

研究所 70分及格)。 

＊請依規定版本修習，未來所修習之課程及學分數應與第 5頁科目及學分數

相同，若有不同則無法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所修習之教育學程學分需另繳交學分費，不得列計為該系所規定之最低畢

業學分數。 

 

 

 

 

 

四、課程規劃： 

特別說明:教育學程學分費請於加退選後約 2~3週，至第ｅ學雜費入口網

自行列行繳費單於繳費期限前自行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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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109 年 12 月 1 日 教育部臺教師(二)字第 1090171138 號函備查 
修別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合計 

必 
 
 
修 

教育基礎課程 
教育哲學 
教育心理學 
教育社會學 

2 
2 
2 

6 

教育方法課程 

教學原理 
班級經營 
輔導原理與實務 
教育議題專題 
課程發展與設計 

2 
2 
2 
2 
2 

10 

教育實踐課程 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 
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 

2 
2 4 

選 
 
 
修 

選修 8 學分 
(教育實踐課程至少需選修 5 學

分) 

教
育
基
礎
課
程 

教育行政 
比較教育 
教育政策與法規 
中等教育 
教育概論 

2 
2 
2 
2 
2 

8 

教
育
方
法
課
程 

教師心理衛生 
親職教育 
教學媒體 
正向心理學與正向管教 

2 
2 
2 
2 

教
育
實
踐
課
程 

教育服務學習 
教育倫理學 
青少年輔導實務 
教師成長與規劃 
教師表達訓練 
實驗教育 
教育行動研究 
特殊教育導論 

2 
2 
2 
2 
2 
2 
3 
3 

合計總學分數 28 

備註： 
1、本表自109學年度起修習師資生適用，108學年度（含）以前得適用之。 
2、中等學校教育專業課程科目至少修畢28學分（含必修至少20學分；選修至少8學分）。 
3、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及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課程，依本校經教育部核定之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

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課程辦理。 
4、教育議題專題(含人權教育、性別教育、法治教育、生命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生涯發展教育、國際

教育、另類教育及其他新興議題等各類教育議題，並依當前教育趨勢及教育現場需求適時調整) 
5、擋修規定： 

(1)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需先修「教學原理」。 
(2)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需先修「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 
(3)青少年輔導實務需先修「輔導原理與實務」 

6、教育專業課程，不可列入畢業學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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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檔修課程規定 

課程名稱 先修課程 

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 教學原理 

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 分科教材教法 

青少年輔導實務 輔導原理與實務 

各科教材教法 
修習教材教法課程前須先完成教育專門課程規定學分數

達四分之一(含)以上。 

英文科師資生 

應取得符合相當於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

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簡稱 CEFR) 

B2級（含）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無年限之限

制，惟須包含聽、說、讀、寫 4項檢測，始得據以發給專

門課程認定證明書 

國立中興大學外文系英文能力畢業標準檢測分數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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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 

(一)申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者應符合以下資格條件，並僅得以其中一款資

格條件提出申請： 

1. 他校師資生因學籍異動轉學至本校或應屆畢業錄取本校碩、博士班，依規定

經兩校同意移轉相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修習資格至本校修習相同師資類科教

育學程者。(抵免上限二分之一) 

2. 曾在他校修習(畢)與本校相同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學分，經教育學程甄選

通過取得本校與原校相同且經教育部核准開設之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修習資格

者。(抵免上限二分之一) 

3. 具合格教師證書之教師經本校教育學程甄選通過取得本校與原校不同且經教育

部核准開設之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修習另一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者。

(抵免上限二分之一) 

4. 曾在他校修習(畢)與本校不同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學分，經甄選通過取得

本校與原校不同且經教育部核准開設之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修習資格者。(抵免

上限三分之一) 

5. 本校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依規定修習本校開授之教育專業課程，通過教育學程

甄選並取得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資格者。(抵免上限三分之一)  

 (二) 教育專業課程每一科抵免學分之成績不得低於七十分，其修習學年度至

申請學分抵免學年度已超過十年者，不得辦理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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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教育專門課程規定 

一、各任教學科專門課程查詢網址： 

http://www.educ.nchu.edu.tw/zh-tw/education 
二、依本校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 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

一覽表施行要點規定： 

（一）欲擔任中等學校各該學科（領域、群科）教師，應修畢專門課程一覽表所

規定之學分數。師資職前課程修畢時須具備本校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研

究所之學歷、輔系或雙主修資格。 

（二）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在大學或獨立學院所修之科目、學分與本學分對照表

規定之專門科目及學分數，由相關科別之學院、系所審查認定。如所修之

科目學分超過本專門課程一覽表所規定之學分數者，則採認本專門課程一

覽表所規定之學分數。但如修之科目，其學分數未達本學分對照表所規定

者，則不予採認。 

（三）擬採認之專門課程學分以申請認定時 10 年內所修習之科目學分為限，惟

審查系所有不同意見時，皆以系所之認定為依據；另提出相關領域從事教

職或進修之證明，經相關系所審查同意採認者，不受前述 10 年之限制。 

三、凡修達該科別之最低學分數下限者，且經各科別認定系所審查通過後，於申請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時，一併核發「專門科目認定證明書」。 

四、各學科(領域、主修專長)專門科目學分對照 

 (一) 共同學科-國民中學學習領域主修專長、高級中等學校共同學科 

領域 主修專長 
核心課程

學分數 
領域內跨科課程 

本主修專

長學分數 
應修畢總

學分數 

語文 國語文專長 - - 46 46 

語文 英語文專長 - - 40 40 

數學 數學專長 - - 35 35 

社會 歷史專長 4 公民 6 
地理 6 34 50 

自然科學 化學專長 4 
物理、生物、地
球科學，至少 2
專長 8 學分 

30 42 

自然科學 物理專長 4 
化學、生物、地
球科學，至少 2
專長 8 學分 

30 42 

自然科學 生物專長 4 
化學、物理、地
球科學，至少 2
專長 8 學分 

35 47 

http://www.educ.nchu.edu.tw/zh-tw/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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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 主修專長 
核心課程

學分數 
領域內跨科課程 

本主修專

長學分數 
應修畢總

學分數 

科技領域 資訊科技專長 2 - 36 38 

全民國防教育 - - 28 28 

 

(二) 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專長)（應至業界實習 18 小時） 

群(專長) 總學分數 對應任教科別 

動力機械群 38 
汽車（修護）科、重機科、飛機修

護科、動力機械科、農業機械科、

軌道車輛科 

機械群 36 

機械科、鑄造科、板金科、機械木

模科、配管科、模具科、機電科、

製圖科、生物產業機電科、電腦機

械製圖科 
農業群-農業生產與休閒生

態專長 42 
農場經營科、園藝科、森林科、造

園科 
農業群-動物飼養及保健專

長 36 畜產保健科、野生動物保育科 

食品群 42 
食品加工科、食品科、水產食品

科、烘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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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門科目填寫範例 

 

 

 

 

 

 

肆、 課外學習活動 

一、 參加研習活動：修習期間參與研習活動（含講習會、演講）至少 36 小時，其

中教育相關研習至少三分之一（含）以上，所參加之研習活動，其研習時數須

由主(承)辦單位出具參加證明，師資培育中心得依該証明審查後登錄於學習護

照中。 

二、 服務及參與公益活動：指未領取薪資酬勞之服務性活動，至少需 20 小時。其

服務時數由主(承)辦單位出具參加證明，師資培育中心得依該証明審查後登錄

於學習護照中。 

服務及參與公益活動認定原則：課輔及教學相關活動均可認定，其他非課輔之

社會關懷活動至多採認 7小時(含勞作教育 1小時)。 

填填寫寫在在校校原原修修習習之之科科目目名名稱稱  

請請由由認認定定系系所所之之授授課課

教教師師或或系系主主任任核核章章  
填填寫寫本本校校一一覽覽表表之之科科目目名名稱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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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勞作教育 

為養成服務精神，落實生活教育的目標。針對本中心第一年師資生實行勞作教育，

依所安排的時間執行。勞作教育可登錄課外學習活動-服務及參與公益活動時數 1

小時。 

 

陸、 職前教育課程結業前其他規定 

一、 需繳交學習檔案，內容包含所有課程之學習歷程(電子檔)。 

http://www.educ.nchu.edu.tw/zh-tw/download2/page/10 

二、 至少參加一次本中心辦理之『教師專業素養評量』，『教師專業素養評量』

約於一月辦理。 

 

柒、 英文能力要求: 應取得符合相當於歐洲語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簡稱 CEFR) B2 級（含）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相當於全

民英檢中高級，一般科別建議為中級 

 

捌、 淘汰機制 

一、 本校為強化師資生本職學能，在學期間每學期初中心辦公室應通知導師該輔導

學生有未達本要點之智育、德育、基本能力、服務學習方面所列基本標準，學

程導師應協助輔導並作成紀錄，必要時得由中心主任召開「師資生學習輔導會

議」（得與中心業務會議合併舉行），必要時得邀請其家長列席參與以研商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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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前述各項標準如下： 

(一) 智育方面：本中心師資生於修業期間每學期平均成績應達班級排名前

60%。但成績達 70分以上者，不在此限；原住民師資生於修業期間每學期

平均成績應達班級排名前 80%。但成績達 65分以上者，不在此限。 

(二) 德育方面： 

1. 本中心師資生於修業期間每學期操行成績標準應達 85 分(含)以上 。 

2. 本中心師資生於修業期間每學期之缺曠課輔導：學程導師、中心主任將

依師資生缺曠課情形瞭解原因後予以輔導。 

(三) 為促進學生學習成效，修習英文科師資生應取得符合相當於歐洲語言學

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簡稱 CEF) B2 級（含）

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無年限之限制，惟須包含聽、說、讀、

寫 4項檢測，始得據以發給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 

(四) 師資生修習教材教法課程前須先完成教育專門課程規定學分數達四分之

一(含)以上。 

二、 本中心師資生修業期間，經追蹤輔導後仍有下列情形之ㄧ者，將喪失師資生資

格： 

(一)智育成績累計兩學期皆未達班級排名前 60%。但成績達 70 分以上者，不在

此限；原住民師資生未達班級排名前 80%。但成績達 65 分以上者，不在

此限。 

(二)德育成績累計兩學期皆未達 85 分以上者；或在學期間曾被記大過壹次

(含)以上或累計小過叁次(含)以上者。 

 

特別說明:智育成績計算乃依師資生於修業期間每學期所修習之所有課程

平均成績為計算依據，與學籍計算方式不同。 

 

玖、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考試類科及應試科目 

一、考試時間：每年六月 

二、應試科目： 

一、國語文能力測驗：包括「語文知識」、「閱讀理解」、「溝通表達」

等。 

二、教育理念與實務： 

Ａ、了解主要教育思潮與理論之意義、規準、本質、目的及功能，並應用

於各級學校教育。 

Ｂ、了解並應用教育內外在社會環境與社會脈絡，包括巨觀、微觀二層面，

如教育與社會公平、社會變遷、社會關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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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了解我國主要教育行政與教育制度、教育法規與教育政策、學校實務

及教育改革趨勢，並應用於中等學校教育情境。 

Ｄ、了解教師專業倫理與實踐之內涵，並應用於中等學校。 

三、學習者發展與適性輔導： 

Ａ、了解青少年身心發展理論、不同社經及文化背景之發展差異，並應用

於教學與輔導。 

Ｂ、了解主要學習理論（包括學習策略）與動機理論，並應用於中等學校

學生學習與輔導。 

Ｃ、辨識特殊需求學生之身心特質及鑑定歷程，並提供適切教育與支持。 

Ｄ、了解班級經營、正向支持之原理與技巧，並應用於營造學生自律與自

治、親師生夥伴關係及友善學習環境。Ｅ、了解主要輔導理論與技巧、

輔導機制與資源、輔導倫理與主要法規，並應用於協助學生適應與發

展。 

四、課程教學與評量：本指標中所指稱之「了解」與「應用」，涵蓋師資

生之情境應用、高層次思考、反思修正等表現，包括下列五項： 

Ａ、了解課程主要原理、課程發展與設計、課程評鑑之原則，以應用於中

等學校課程、教學及評量。 

Ｂ、考量社會變遷中之重要議題、課程政策與改革趨勢，以發展課程、教

學及評量。 

Ｃ、了解教學之主要理論與模式，以設計、實施、改善中等學校教學。 

Ｄ、了解多元教學方法與策略、學習科技與資源，以應用於中等學校教學

規劃與實踐（包括探究與實作）。Ｅ、了解與使用多元評量方法（包

括使用科技），以檢視學習進展，促進學生自我成長，及指引與調整

教學。。 

三、及格規定: 

各類科各應試科目以一百分為滿分，其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為及格：  

(一)  應試科目總成績平均滿六十分。   
(二) 應試科目不得有二科成績均未滿五十分。   
(三) 應試科目不得有一科成績為零分。   

壹拾、 教育實習 

一、通過教師資格考試者，始得向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修習包括教學實

習、導師（級務）實習、行政實習、研習活動之半年全時教育實習。 

二、實習期間：以每年八月至翌年一月或二月至七月為起訖期間。（為期半年） 

三、本中心應屆畢業生及各學分班結業學員，除以下之因素外，均應接受本中心之

實習分發，不得自覓實習學校： 

(一) 實習開始日與現職服務學校仍有聘約，且於聘約中訂有處罰條款者，或因

進修需補滿服務年資規範等。 

(二) 於中等學校代理代課並與其進行教學合作項目，該中等學校經評估屬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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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者。 

(三) 父母或子女因重大疾病需其本人親自照顧，並持有證明文件者。 

(四) 懷孕或育有三歲以下兒童，並持有證明文件者。 

(五) 離島及偏鄉原住民重點學校在地居民有意回鄉服務貢獻者。 

四、本校 110 學年度實習合作簽約學校(37所) 

學校名稱 區碼 學校地址 

臺中家商 401 臺中市東區和平街 50號 

東峰國中  401 臺中市東區七中路 15號 

崇倫國中 402 臺中市南區忠明南路 653號 

光明國中 402 臺中市南區自由路一段 75號 

臺中高工 402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 5號 

興大附農 402 臺中市南區臺中路 283 號 

明德高中 402 臺中市南區明德街 84號 

向上國中 403 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 389號 

居仁國中 403 臺中市西區自由路一段 97號 

文華高中 407 臺中市西屯區寧夏路 240號 

漢口國中 407 臺中市西屯區漢口路一段 54-1 號 

惠文中學 408 臺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 298 號 

臺中一中 404 臺中市北區育才街 2號 

萬和國中 408 臺中市南屯區永春東路 885號 

東山高中 406 臺中市北屯區景賢六路 200號 

中科實中 428 臺中市大雅區平和路 227號 

爽文國中 412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三街 1號 

市立大里中學 412 臺中市大里區國中路 365號 

興大附中 412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 369號 

僑泰中學 412 臺中市大里區樹王路 342號 

霧峰農工 413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 122號 

明道中學 414 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 497 號 

豐原高中 420 臺中市豐原區水源路 150號 

大雅國中 428 臺中市大雅區學府路 280號 

大明中學 412 臺中市大里區新仁路三段 210 號 

彰化藝術高中 500 彰化市卦山里卦山路 13號 

員林農工 510 彰化縣員林鎮員水路二段 313 號 

旭光高中 542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568-23 號 

北港農工 651 雲林縣北港鎮太平路 80號 

http://www.tchcvs.tc.edu.tw/
http://www.tfjh.tc.edu.tw/
http://www.cljh.tc.edu.tw/
http://www.kmjh.tc.edu.tw/
http://www.tcivs.tc.edu.tw/
http://www.tcavs.tc.edu.tw/
http://203.68.203.3/a1_1.asp
http://www.hsjh.tc.edu.tw/
http://www.cjjh.tc.edu.tw/
http://www.whsh.tc.edu.tw/
http://www.hkjh.tc.edu.tw/
http://www.hwsh.tc.edu.tw/
http://www.whjh.tc.edu.tw/
http://www.tsjh.tc.edu.tw/
http://www.swjh.tcc.edu.tw/
http://www.dljh.tcc.edu.tw/dljh/index.htm
http://www.dali.tcc.edu.tw/main.htm
http://www.ctas.tcc.edu.tw/
http://www.wufai.edu.tw/
http://www.mingdao.edu.tw/
http://www.fysh.tcc.edu.tw/www/
http://www.tyjh.tcc.edu.tw/
http://www.tmsh.tcc.edu.tw/
http://www.chash.chc.edu.tw/main.php
http://www.ylvs.chc.edu.tw/
http://www.skjhs.ntc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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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區碼 學校地址 

忠明高中 403 臺中市西區博館路 166 號 

苗栗農工 360 苗栗市經國路 2 段 491 號 

清水國中 436 臺中市清水區西社里鰲峰路 250號 

龍潭高中 325 桃園市龍潭區神龍路 155號 

大墩國中 408 臺中市南屯區惠中路三段 98 號 

四育國中 402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二段 152號 

新社高中 426 臺中市新社區復盛里中和街三段國中巷 10號  

成功國中 412 臺中市大里區至善路 157號 

 

五、代理、代課抵免實習規定 

(一) 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且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聘任之代理

教師，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得抵免修習教育實習，由中央主管機關發

給該類科教師證書。 

1. 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後七年內於偏遠地區之學校任教二學年以上或每

年連續任教三個月以上累計滿二年。但其年資累計以同一師資類科

為限。 

2. 經評定成績及格。 

 

(二) 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且由依海外臺灣學校設立及輔導辦法設立之海外臺灣

學校及經僑務委員會立案或備查之僑民學校聘任之教師，符合下列各款

規定者，得抵免修習教育實習，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該類科教師證書。 

1. 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後七年內任教二學年以上或每年連續任教三個月

以上累計滿二年。但其年資累計以同一師資類科為限。 

2. 經評定成績及格。 

 

壹拾壹、 加科登記 

一、依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已取得中等學校類科合格教師證

書，並修畢中等學校類科其他專門課程者，由師資培育之大學發給任教

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及專門課程學分表，並造具名冊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發給該類科教師證書。 

二、本校師資生在本校進修學位者，如擬修習其他任教學科（領域、群科）

專門課程，規定事項如下： 

(一)應向本校提出申請修習其他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專長專門課程。 

http://www.pkvs.ylc.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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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向本校提出申請修習，且自行修習其他任教學科（領域、群科）

者，專門課程之認定，以提出申請年度本校報經教育部核定實施之

專門課程為認定依據。 

申請流程：至本中心網頁下載擬加科之專門課程認定表，填寫完基

本資料後至中心辦公室申請。 

三、加科建議 

1. 機械群-動力機械群 

2. 化學科-化工群(本校無培育科別於取得合格教師證後，可至其他師

培大學申請辦理加科登記) 

3. 英文科-應用外語科(英文組) (本校無培育科別於取得合格教師證

後，可至其他師培大學申請辦理加科登記) 

 

壹拾貳、 加另一類科登記 

一、依師資培育法第十二條：已取得第七條其中一類科合格教師證書，修畢另

一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並取得證明書或證明者，由中央主管機關依前條

第二項所定辦法發給該類科教師證書，免依規定參加教師資格檢定。 

二、請於第一年開始修習教育學程該學期課程加退選前完成學分抵免程序，所

抵免之教育學程得不用修習，逾期不予受理。 

三、學分抵免辦法及申請表：

http://www.educ.nchu.edu.tw/zh-tw/education 

 

壹拾參、 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相關規定 

二、 法源依據：技術及職業教育法（104 年 1 月 24日公佈施行） 

第 24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將職業教育與訓練、生涯規劃相

關科目列為必修學分。 

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包括時數至少十八小時之

業界實習，由師資培育大學安排之。 

第 25條：技職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教師，應具備一年以上與任教領域相關

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但本法施行前已在職之專任合格教師，不在此限。 

前項與任教領域相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之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三、 影響對象： 

(一) 第 24條第一項本校影響之任教科別：所有任教科別，包含共同科別。 

(二) 第 24條第二項本校影響之任教科別機械群、動力機械群、農業群-農業生

產與休閒生態專長、農業群-動物飼養與保健專長、食品群。 

 

四、 師資生因應事項 

http://www.educ.nchu.edu.tw/zh-tw/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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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7學年度起本校師資生修習本校所開授之教育議題專題，即完成職業教育與

訓練、生涯規劃之課程規定。 

(二) 職業類科師資生在學期間應至業界實習 18小時，系上專門課程若有安排皆可

計入，請結合學習護照登錄時數。 

(三) 自 108年 8月 1 日起，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

群科、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程，聘任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應具

備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定資格。意指自 108學年度起須累積一年以上與

任教領域相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才能擔任高職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教

師。 

  

有關實務業界工作認定標準 

請參考以下連結： 

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認定標準：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2012/ch05/type1

/gov40/num21/Eg.htm 

 

附表：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認定基準表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2012/ch05/type1

/gov40/num21/images/Eg01.pdf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2012/ch05/type1/gov40/num21/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2012/ch05/type1/gov40/num21/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2012/ch05/type1/gov40/num21/images/Eg01.pdf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2012/ch05/type1/gov40/num21/images/Eg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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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 

教育部 93年 11月 12日，台中（二）字第 0930143554號函核定 

教育部 94年 11月 15日，台中（二）字第 0940158051號函修訂通過 

教育部 99年 03月 23日，台中（二）字第 0990046293號函修訂通過 

教育部 99年 09月 15日，台中（二）字第 0990158979號函修訂通過 

教育部 110年 2月 5日，臺教師（二）字第 1100016282號函修訂備查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學生修習教育學程，依師資培育法、

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

及本校學則等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為進行教育學程師資生甄選，本校另設置教育學程推薦遴選委員會，由教務

長(兼召集人)、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兼執行幹事)、各學院院長組成，業務

職掌如下： 

一、分配每年師資培育各學科(領域、群科)招收名額。 

二、議定各學科(領域、群科)初審召集單位。 

三、辦理第三階段決審。 

第三條 本校大學部各學系一年級(含)以上及碩、博士班之在校學生，得申請修習教

育學程；錄取學生應於次學年度開始修習，修習時須具備本校學籍。 

第四條 本校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其取得教師證書之歷程，包括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及參與教育實習課程。 

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專業課程。 

修習時之擬任教學科(領域、群科)應與日後修習之專門課程、參加半年全時

教育實習及未來取得教師證書之學科(領域、群科)一致。 

第五條 申請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應於規定期限內繳交修習教育學程申請表及歷年成

績單等資料，博士班研究生應檢具指導教授同意書。 

第六條 學生申請資料之審核與遴選，分初審、複審、決審三階段進行，甄選要點

另訂之。 

第七條 初審以學科(領域、群科)為單位，由各學科(領域、群科)初審召集單位組

成推薦遴選小組負責之，推薦遴選小組成員應包含下列人員： 

一、專門課程適合培育系（所）所屬學院院長。 

二、專門課程適合培育系（所）之系主任（所長）。 

三、學生所屬系所若未列於申請學科(領域、群科)之專門課程適合培育系

（所）者，則申請學生所屬學院得授權該生所屬系所推派教師代表乙

名列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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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各學科(領域、群科)申請學生，皆屬同一系（所），所屬學院得授權該系

（所）辦理推薦遴選初審作業。 

初審推薦成績佔總成績百分之七十。 

第八條 複審由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兼召集人)、中心專任教師及教育相關學者組成

審核小組，以口試方式予以評定、推薦。 

複審推薦成績佔總成績百分之三十。 

第九條 決審由教育學程推薦遴選委員會負責之。 

第十條 原住民籍學生參加本校教育學程甄試，得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總分百分之

二十五，其名額採外加方式，每班最多三人。考試成績未經降低錄取分數

已達一般錄取標準者，不占上開外加名額。 

第十一條 修習教育學程之名額由教育部核定，修習教育學程錄取名單由推薦遴選委

員會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學生名冊依規定留存本校備查。 

第十二條 教育學程修業期程至少二年（即 4 個學期，不含暑修，且具實際修習教育

專業課程事實），惟修業年限應符合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及本校學則規

範。 

第十三條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之教育專業課程應包括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

法課程及教育實踐課程，其應修學分總數至少二十八學分，必修學分數如

下： 

一、教育基礎課程：至少三科，共六學分。 

二、教育方法課程：至少五科，共十學分。 

三、教育實踐課程：至少四學分。 

所修習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不計入各學系所之畢業學分數。 

第十四條 學生修習教育學程科目各科成績及格分數，依本校學則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應依照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

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施行要點」之規定，選定相關學

科(領域、群科)「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修習。 

第十六條 本（他）校師資生跨校選修他（本）校教育學程課程時，選修課程須以相

同教育階段及類群科別為原則，並依據各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師資生跨校修習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由原校辦理修習、採認、抵免等

相關事宜，並依各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師資生名額，屬原校名額，並納入教育部核

定之師資生名額總量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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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師資培育中心每學期得開放部份教育基礎及教育方法課程給本校非師資生

選修，並得對開放科目設定選修人數。非師資生於在校期間所修之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經甄試通過為師資生後，得辦理學分抵免，抵免學分數以四

分之一為限；其修業年限自取得師資生資格後起算應至少有三學期（不包

括寒暑期修課，且各學期應有修課事實）；課程採認及學分抵免後，併計曾

修業及折抵後修業年限累計應有二學年（以學期計應有四學期，不包括寒

暑期修課，且各學期應有修課事實）。 

第十八條 第十八條 

他校應屆畢業之師資生因考取本校研究所，或大學在學期間因學籍異動轉

學入本校，擬移轉師資生資格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須經轉出與

轉入兩校同意，及兩校均有經教育部核定培育相同之類別與學科，轉出學

校不得再辦理師資生缺額遞補，並由本校妥為輔導師資生修課。 

前揭轉入本校教育學程繼續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得申請學分抵免，

惟抵免學分數不得超過中等學校類科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數之二分之

一。 

本校應屆畢業之師資生考取本校研究所，得申請繼續修習未修完之師資職

前教育課程，已修習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得全數抵免採計。 

第十九條 師資生依師資培育法規定，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成績及格且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經本中心審核通過後，始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一、大學部之師資生，修畢普通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專門課程及完成本

校規定之其他學習活動，取得學士學位畢業證書，且非第二款之在校

生，經本中心審核通過，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二、取得學士學位之碩、博士班師資生，修畢普通課程、專門課程及教育

專業課程，經本中心審核通過，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第二十條 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學分，應依所修學分數繳交學分費；參加半年全時

之教育實習，應繳交相當於四學分之教育實習輔導費。 

第二十一條 本校師資生參加半年全時之教育實習，依本校教育實習實施辦法辦理，該

辦法另定之。 

第二十二條 本校辦理九十七學年度（含）以後之已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而未完成教

育實習課程，或依師資培育法第十二條及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採認及 學分抵免。經本校審核及認定師資職前教育

課程學分失效者 

或不足者，得於本校以隨班附 讀方式補修學分，並於申請日 2 年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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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修及認定，隨班附讀作業要點另訂之。前述補修學分者，其成績審核悉

依本校學則、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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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

目及學分一覽表施行要點 

教育部 98年 11 月 27日台中(二)字 0980203150號函核定 

教育部 100年 11月 16 日台中(二)字 1000207432號函核定 

110.3.30第 81次教務會議追認通過(第 1-3,7-9點), 

教育部 110.5.7 臺教師(二)字第 1100063712號函備查 

一、 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依師資培育法及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師

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訂定「國立中興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

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及專門課程一覽表係供本校師資培育學生及中等教師第二專長進修學分班、學

士後教育學分班學員申請中等學校教師資格審查之依據。 

三、 欲擔任中等學校各該學科（領域、群科）教師，應修畢專門課程一覽表所規定之學分

數。師資職前課程修畢時須具備本校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研究所之學歷、輔系或雙

主修資格。 

四、 本專門課程一覽表依師資生修習年度本校報部核定之最新版本分別適用。非屬上開教

育學程學生得依其開始修習年度適用本校原報部核定之專門科目一覽表；如欲以本專

門課程一覽表辦理認證，應修畢該任教科別規定之科目及學分數。 

五、 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在大學或獨立學院所修之科目、學分與本學分對照表規定之專門

科目及學分數，由相關科別之學院、系所審查認定。 

六、 本校專門課程科目學分之採認原則： 

(一)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教育學程）學分不得重複採計。 

(二)所修之科目學分超過本專門課程一覽表所規定之學分數者，則採認本專門課程一

覽表所規定之學分數。但如修之科目，其學分數未達本學分對照表所規定者，則

不予採認。 

(三)擬採認之專門課程學分以申請認定時 10年內所修習之科目學分為限，惟審查系所

有不同意見時，皆以系所之認定為依據；另提出相關領域從事教職或進修之證明，

經相關系所審查同意採認者，不受前述 10年之限制。 

(四)推廣教育學分如擬採認為師資職前培育專門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者，

其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證明，以年度事前報教育部核定開辦之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班別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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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及科目名稱略異而內容相同者為原則（科目名稱略異而

內容相同者須提供課程綱要以供認定），並經本校培育相關系所專業審查後認定

之。 

七、 本校師資生及已持有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並在本校進修學位者，如擬修習其他任教

學科（領域、群科）專門課程，規定事項如下： 

(一) 應向本校提出申請修習其他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專長專門課程，得以其申請

修習課程時，本校報經教育部核定實施之專門課程為認定依據。 

(二)未向本校提出申請修習，且自行修習其他任教學科（領域、群科）者，專門課程

之認定，以提出申請年度本校報經教育部核定實施之專門課程為認定依據。 

八、 九十七學年度前之已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而未完成教育實習課程，或依師資培育法

第十二條或其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修習課程者，經本校重新審查認定，其專門課程學

分不足者，得至本校或經本校同意之他校師資培育大學所開設之隨班附讀課程補修學

分。 

隨班附讀相關規定由本校另訂之。 

九、 修畢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經本校審查認定合格，發給「中等學校教師任教專門課程

認定證明書」。 

十、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十一、 本要點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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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師資培育生輔導與淘汰要點 

                            【102學年度(含)起入學之師資培育生適用之】 

101 年 11 月 28 日 101 學年度第 3 次中心會議通過 
101 年 12 月 20 日 呈請校長核定備案 

103 年 5 月 7 日 102 學年度第 6 次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5 月 20 日 呈請校長核定備案 

104 年 5 月 20 日 103 學年度第 6 次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5 月 29 日 呈請校長核定備案 

105 年 1 月 19 日 104 學年度第 5 次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1 月 25 日 呈請校長核定備案 

109 年 9 月 9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9 月 14 日 呈請校長核定備案 

 

一、 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提升師資培育生(以下簡稱師資

生)素質，保障畢業後師資生師資品質，訂定 「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師資

培育生輔導與淘汰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師資生，係指依國立中興大學修習教育學程甄選要點之規定所錄取之

學生，其入學資格及修業年限，均依師資培育法之規定。 

三、 為強化師資生本職學能，在學期間每學期初中心辦公室應通知導師該輔導學生有

未達本要點之智育、德育、基本能力、服務學習方面所列基本標準，學程導師應

協助輔導並作成紀錄，必要時得由中心主任召開「師資生學習輔導會議」（得與中

心業務會議合併舉行），必要時得邀請其家長列席參與以研商輔導策略，前述各項

標準如下： 

（一） 智育方面：本中心師資生於修業期間每學期平均成績應達班級排名前

60%。但成績達 70分以上者，不在此限；原住民師資生於修業期間每學期

平均成績應達班級排名前 80%。但成績達 65分以上者，不在此限。 

（二） 德育方面： 

1. 本中心師資生於修業期間每學期操行成績標準應達 85 分(含)以上 。 

2. 本中心師資生於修業期間每學期之缺曠課輔導：學程導師、中心主任

將依師資生缺曠課情形瞭解原因後予以輔導。 

（三） 為促進學生學習成效，修習英文科師資生應取得符合相當於歐洲語言學

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簡稱 CEF) B2級（含）

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無年限之限制，惟須包含聽、說、讀、

寫 4項檢測，始得據以發給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 

（四） 師資生修習教材教法課程前須先完成教育專門課程規定學分數達四分之

一(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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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中心師資生修業期間，經追蹤輔導後仍有下列情形之ㄧ者，將喪失師資生資格： 

（一）智育成績累計兩學期皆未達班級排名前 60%。但成績達 70分以上者，不在

此限；原住民師資生未達班級排名前 80%。但成績達 65分以上者，不在此

限。 

（二）德育成績累計兩學期皆未達 85 分以上者；或在學期間曾被記大過壹次(含)

以上或累計小過叁次(含)以上者。 

五、 本要點未盡之事宜，悉依本校規定及相關法令辦理。 

六、 本要點經中心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 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實施，修訂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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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辦理實習學生分發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93學年度第十二次中心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11月 27日 95 學年度第 5 次中心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0年 2月 16日 99 學年度第 4 次中心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7年 11 月 21日 107學年度第 5次中心會議修訂通過 

中華民國 109年 12 月 23日 109學年度第 4次中心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辦理實習學生之分發，特訂定

「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辦理實習生與實習教師分發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第二條 本中心師資生，申請參與教育實習者，除以下之因素外，均應接受本中心之實

習分發，不得自覓實習學校： 

(一) 實習開始日與現職服務學校仍有聘約，且於聘約中訂有處罰條款者，或

因進修需補滿服務年資規範等。 

(二) 於中等學校代理代課並與其進行教學合作項目，該中等學校經評估屬辦

學良好者。 

(三) 父母或子女因重大疾病需其本人親自照顧，並持有證明文件者。 

(四) 懷孕或育有三歲以下兒童，並持有證明文件者。 

(五) 離島及偏鄉原住民重點學校在地居民有意回鄉服務貢獻者。 

第三條 符合前述條件之學生，得依規定提出申請，經本中心會議審查，通過者可前往

申請之實習學校修習教育實習課程。 

第四條 非有正當理由而不接受本中心分發實習者，本中心於該年度內不再予以安排實

習事宜，應自覓師資培育機構辦理教育實習事宜。 

第五條 本中心於每年十一月間辦理次學年度實習分發事宜，分發流程依當年度公告為

主。 

第六條 實習學生一經分發，非有特殊原因，不得要求更改分發。 

第七條 本中心對實習學生分發之程序如下： 

(一) 每年十一月彙整各實習學校所提供之各科實習名額，並網路公告。 

(二) 實習分發以個人志願為優先考量，進行分發。 

(三) 彙整分發名單後公告本中心網站，並於二週內辦理確認事宜後傳真至各實

習學校。 

第八條 經本中心分發之實習學生，無論因任何理由需放棄該年度之分發，需依程序提

出經本中心同意，爾後應依該年度實習分發流程重新提出申請；而未事先向

本中心報准，逕行放棄者，本中心不再予以任何分發安排，應自覓師資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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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辦理教育實習事宜。 

第九條 非以原甄試科別申請分發實習者，不得以第一志願安排分發事宜。 

第十條 經本中心分發之實習生（教師），由本中心指派本校專任教師擔任實習指導教

授，實習生（教師）不得有任何異議。 

第十一條 本要點經本中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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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學習護照使用要點 

102.5.7 本中心 101 學年度第 8 次中心會議討論通過 

 

一、 本學習護照併入教育學程學生修畢教育學程資格認定範圍內。102 學年度

起開始於本校修習教育學程之師資生除須修畢教育部規定之課程及學分

外，且需符合課外學習活動時數要求，方能參與教育實習課程。他校轉入

本校修讀教育學程者亦同。 

二、 課外學習活動共分二項：（一）參加研習活動。（二）服務及參與公益活

動。該二項活動登錄規定如下： 

(一) 參加研習活動：修習期間參與研習活動（含講習會、演講）至少 36

小時，其中教育相關研習至少三分之一（含）以上，所參加之研習活

動，其研習時數須由主(承)辦單位出具參加證明，師資培育中心得依

該証明審查後登錄於本學習護照中。 

(二) 服務及參與公益活動：指未領取薪資酬勞之服務性活動，至少需 20

小時。其服務時數由主(承)辦單位出具參加證明，師資培育中心得依

該証明審查後登錄於本學習護照中。 

三、 登錄課外學習護照之申請，應於該活動舉行之當學期或次學期註冊前提

出，申請時應檢具證明文件，交由師資培育中心核章後登錄。 

四、 本護照應由個人妥善保管，如有遺失，應需檢附所有參加各項活動之證明，

至師資培育中心辦理補發，無法提出證明之部分，將不予登錄。 

五、 本要點經師資培育中心會議通過，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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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師資生課外學習活動認定原則一覽表 

一、 課外學習活動（研習活動及公益活動）自 102 學年度起修習教育學程之師資

生適用，師資生實習前需達到本校所訂定的時數要求。 
二、 103-107 學年度修習教育學程之師資生除研習活動及公益活動外，另需參與

實地實習活動至少 54 小時。 
三、 參與活動時間以正式成為師資生(當年 8 月)起算時數。 

課後活動類到 可認定之活動 不可認定之活動 

研習活動 
(至少 36 小時，與教育相關研

習至少三分之一（含）以上) 

1.演講及研習活動。 

2.國內、外學術研討會之主題演講 

3.已包含在課程中的演講活動 

4.線上數位研習 

1.說明會 

2.座談會 

3.公聽會 

公益活動 
(至少 20 小時，課輔及教學相

關活動均可認定，其他非課輔

之社會關懷活動至多採認 7
小時(含勞作教育 1 小時)） 

與教育相關 

1.課輔義工 

2.社團至小學指導閱讀、讀經 

3.各種營隊之教學志工 

3.史懷哲計畫 

4.故事爸爸 

領取酬勞（車馬費）之活動 

 

社會關懷活動 

1.義工媽媽 

2.圖書館志工 

3.擔任社會或教育團體志工 

4.各種營隊之活動志工 

參與實地實習活動 
（至中等學校見習、試敎、實

習、補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

務學習，至少 54 小時） 

1.觀摩見習 

2.試教 

3.實習(不含教育實習) 

4.補救教學 

5.課業輔導 

6.史懷哲計畫 

7.兼課 

8.代理代課 

 

業界實習 
(業界實習之定義，應包含職

業群科專門課程中之參訪學

習、體驗、實作、見習、實習

等類別共 18 小時) 

1.參訪學習 

2.體驗 
3.實作 
4.見習 
5.實習 

 

 
學習護照登錄說明：

http://www.educ.nchu.edu.tw/main.php?mod=document&func=do_get_doc

ument&doc_id=555&site_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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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辦法 

97.4.28師資培育中心 96學年度第 8 次中心會議討論通過 

97.5.19報請校長核定通過 

101.12.19師資培育中心 101 學年度第 4 次中心會議討論通過 

102.1.9報請校長核定通過 

102.9.11 師資培育中心 102學年度第 1次中心會議討論通過 

102.9.25 報請校長核定通過 

102.10.4  教育部臺中(二)字第 1020147345號函同意備查 

109.11.11師資培育中心 109 學年度第 3 次中心會議討論通過 

110.1.28 報請校長核定通過 

110.3.10 師資培育中心 109學年度第 6次中心會議討論通過 

110.4.27 報請校長核定通過 

110.5.19 師資培育中心 109學年度第 8次中心會議討論通過 

 

第一條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辦理本校師資生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

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依據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及師資培育法及師資培

育之大學辦理師資職前教育注意事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之抵免應由本中心進行嚴謹專業之審核，包括教學目標、課

程內容及成績要求，且應評估學生資格與條件等，必要時本中心得以測驗方式

認定是否抵免之。 

第三條 申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者應符合以下資格條件，並僅得以其中一款資格條

件提出申請： 

一、 他校師資生因學籍異動轉學至本校或應屆畢業錄取本校碩、博士班，依

規定經兩校同意移轉相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修習資格至本校修習相同師

資類科教育學程者。 

二、 曾在他校修習(畢)與本校相同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學分，經教育學程

甄選通過取得本校與原校相同且經教育部核准開設之師資類科教育學程

修習資格者。 

三、 具合格教師證書之教師經本校教育學程甄選通過取得本校與原校不同且經

教育部核准開設之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修習另一師資類科教育專業

課程者。 

四、 曾在他校修習(畢)與本校不同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學分，經甄選通過

取得本校與原校不同且經教育部核准開設之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修習資格

者。 

五、 本校非師資生在校期間依規定修習本校開授之教育專業課程，通過教育

學程甄選並取得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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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校學生經甄選通過為師資生，應於學期開學「加退選課程」期限前辦理完畢，

辦理以一次為限。申請學分抵免時應檢具抵免申請表及成績單正本，必要時檢

附授課大綱、學分證明等相關佐證資料。 

第五條 申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之上限規定如下： 

一、 符合本辦法第三條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之對象所修教育專業課

程學分抵免，經本校審核通過後，學分抵免教育專業課程應修學分總數

之二分之ㄧ為上限；其於本校之修業年限應自取得該類科師資生資格後

起算一學年以上（以學期計應有二學期，不包括寒暑期修課，且各學期

應有修課事實）。併計學分抵免前之修業年限，總計應有兩學年(以學期

計應有四學期，不包括寒暑期修課，且各學期應有修課事實)。 

二、 符合本辦法第三條第四款規定之對象辦理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經本

校審核通過後以三分之一為上限；其於本校之修業年限應自取得該類科

師資生資格後起算一學年以上（以學期計應有二學期，不包括寒暑期修

課，且各學期應有修課事實）。併計學分抵免前之修業年限，總計應有

兩學年(以學期計應有四學期，不包括寒暑期修課，且各學期應有修課事

實)。 

三、 符合本辦法第三條第五款規定之對象辦理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經本

校審核通過後以四分之一為上限；其修業年限自取得師資生資格後起算

應至少有三學期（不包括寒暑期修課，且各學期應有修課事實）；課程

採認及學分抵免後，併計曾修業及折抵後修業年限累計應有二學年（以

學期計應有四學期，不包括寒暑期修課，且各學期應有修課事實）。 

第六條  課程學分抵免原則及範圍如下： 

一、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  

二、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者。  

三、教育專業課程每一科抵免學分之成績不得低於七十分，其修習學年度至申

請學分抵免學年度已超過十年者，不得辦理抵免。 

四、不同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之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課程，不得申請學分抵免或採

認。  

五、學分抵免或採認應以多抵少，不能以少抵多，抵免後，以較少學分數登記。  

六、欲抵免之原校所修學分須確為取得原校該師資類科師資生資格後所修習，

且不計入畢業學分數規定者。  

七、辦理抵免教育學程之科目學分數，不得計為原學系（所）畢業應修學分。 

第七條 抵免學分之審核，原則由本中心開課教師進行初核；初核完成後，由中心主任

複核。 

第八條  教育專業課程學分經本中心審核通過予以抵免者，仍應依規定修滿教育學程修

業期程。 

第九條  已辦理完成抵免學分之課程科目，不得再以任何理由申請退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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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本校師資生依規定跨校修習之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經本中心依本

辦法等相關規定審核通過後得採認為本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 

第十一條 本辦法未規定之事項，悉依師資培育法等法令規定、本校學則與學生抵免學

分辦法等相關規定及教育部相關函釋意旨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本中心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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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及職業教育法 

(民國 104 年 01 月 14 日發布) 

(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修正)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建立技術及職業教育（以下簡稱技職教育）人才培育制度，培養國人正確職

業觀念，落實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特色，培育各行業人才，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

理。 

第 3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職業試探教育：指提供學生對職業之認識、探索及體驗教育。 

二、職業準備教育：指提供學生進入職場所需之專業知識、技術及職業倫理涵

養教育，及建立技職專業之榮譽感。 

三、職業繼續教育：指提供在職者或轉業者，再學習職場所需之專業技術或職

業訓練教育。 

四、技職校院：指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

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程、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 

五、技專校院：指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 

六、職業訓練機構：指依職業訓練法登記或許可設立之職業訓練機構。 

 

第 二 章 技職教育之規劃及管理 

第 4 條 為培育符合國家經濟及產業發展需求之人才，制定宏觀技職教育政策綱領，行

政院應定期邀集教育部、勞動部、經濟部、國家發展委員會及其他相關部會首

長，召開技職教育審議會；其委員之遴聘、組織及運作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前項綱領，至少每二年應通盤檢討一次並公告之。 

第 5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自行、委任或委託學校、法人、機關（構）或團體，進行技職

教育相關資料之調查及統計。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彙整所轄產業人才需求相關資料，並提供產業人才需

求調查及推估報告，送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應定期公告第一項技職教育統計資料與各級各類產業、職業發展

及人力需求資訊。 

第 6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每三年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技職教育報告，由中

央主管機關據以訂定技職教育發展報告。 



 

34 

第 7 條 主管機關應衡酌區域產業及個人就業需求，配合社會、經濟及技術發展，規劃

所轄學校技職教育之實施。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技職教育具有成效時，中央主管機關得提撥經

費予以獎勵；其獎勵之條件、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 8 條 主管機關應邀請政府相關單位、學者專家、社會人士、企業界代表、學校代表、

教師團體代表、產業（職業）公會或工會等單位之代表，組成技職教育諮詢會，

提供技職教育相關事項之諮詢。 

前項技職教育諮詢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之三分之

一。 

 

第 三 章 技職教育之實施 

第 一 節 職業試探教育 

第 9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開設或採融入式之職業試探、生涯輔導課程，提供學生職

業試探機會，建立正確之職業價值觀。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之課程綱要，應納入職業認識與探索相關內容；高級中等

學校及國民中學應安排學生至相關產業參訪。 

第 10 條 國民中學為實施職業試探教育，得與技職校院或職業訓練機構合作辦理技藝

教育；其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勞動主管機關定之。 

國民中學與職業訓練機構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應以契約定之，並由學校報主

管機關備查。 

前項契約之格式、內容，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定型化契約範本及其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 

 

第 二 節 職業準備教育 

第 11 條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以下簡稱學校）辦理職業準備教育，其專業課程得由學

校與產業共同設計，建構合宜之課程安排，且兼顧學生職業倫理之培養與職

涯發展、勞動及技術法規之認識，並定期更新課程設計。 

前項專業課程，學校得參採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之職能基準，進行

規劃設計，提供學生就業所需之職能。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產業創新條例所定職能基準應視社會發展及產業

變遷情況，至少每二年檢討更新、整併調整，並於專屬資訊平臺公告。 

技專校院應依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之職能基準每年檢討課程內容。 

第 12 條 學校得依科、系、所、學程之性質，開設相關實習課程。 

前項實習課程，如為校外實習時，其實施方式、實習場所、師資、學分採計、

輔導及其他相關事項規定，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學校定之。 

學校辦理校外實習課程，需由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提供實習名額

時，依下列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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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機關（構）：由學校檢附校外實習課程計畫書，專案報學校主管機

關會商相關政府機關（構）核定。 

二、公營事業機構：學校主管機關得會商公營事業主管機關轉洽所屬事

業機構，提供實習之名額、對象及方式，並由學校主管機關依會商結果

彙總公告校外實習課程計畫及實習技術生之招募訊息，經評選或甄選決

定之。 

第 13 條 主管機關應就學校辦理實習課程實施績效評量；其評量之內容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辦理實習課程績優之學校、合作機構及其相關人員，主管機關得予獎勵。 

學校辦理校外實習之合作機構，長期提供學校實習名額，且實習學生畢業後

經一定程序獲聘為該機構正式員工達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一定比率者，主管機

關應報經中央主管機關轉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予以獎勵。 

第 14 條 學校得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前項業界專家之認定、權利義務、管理、學校開設課程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管機關對有大量員工參與學校實務教學之企業，應予獎勵。 

第 15 條 學校應鼓勵教師及學生參與技藝競賽或取得與所學及就業相關之證照，提升

學生就業能力；辦理績效卓著之學校，主管機關得予獎勵。 

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彙整所轄產業之證照，送中央主管機關定期公告。 

前二項證照之認定、第一項獎勵之條件、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16 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及綜合型高級中等

學校專門學程為培育特定產業基層技術人力，得專案擬訂計畫，報學校主管

機關核定後辦理專班。 

前項專班不受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六章、第七章關於學生資格、入學方式、就

學區劃分、課程及學習評量規定之限制。 

第 17 條 專科以上學校為辦理職業準備教育，得與產業合作開設專班。 

前項專班之授課師資、課程設計、辦理方式、學分採計、職場實習及輔導等

事項，由專科以上學校擬訂實施計畫，報經學校主管機關核定後辦理。 

第 18 條 技專校院應強化職能導向課程，並與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

學校附設專業群科、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程共同建立課程銜接機制，

以利學生職能培養。 

第 19 條 技專校院得優先招收具一定實務工作經驗之學生，並於招生相關章則增列實

務工作經驗之採認及優惠規定，經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報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後實施。 

 

第 三 節 職業繼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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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條 職業繼續教育，得由學校或職業訓練機構辦理。 

職業繼續教育依其辦理性質，由學校提供學位證書、畢業證書、學分證明或

學習時數證明。 

職業繼續教育應以開設在職者或轉業者職場所需課程為主；其課程得參採各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定之職能基準，進行規劃設計，並定期更新。 

前項職業繼續教育之招生對象、課程設計、學習評量、資格條件、招生方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必要時，得會商中央勞動

主管機關，不受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三十五條至第四十條入學方式、第七章課

程及學習評量，專科學校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招生方式及大學法第二十四條

第一項後段招生方式之限制。 

第 21 條 學校辦理職業繼續教育，得安排學生至職場接受教育及訓練課程。 

前項職場教育及訓練課程，應由學校及合作機構共同規劃、設計，並與學生

簽訂職場教育訓練契約。 

前項職場教育訓練契約應載明教育訓練內容、學校、合作機構及學生之權利

義務、學習評量、畢業條件等。 

前項契約之格式、內容，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定型化契約範本及其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 

學生依第一項規定至職場接受教育及訓練課程時，學校主管機關得視需要，

進行實地訪視；其訪視結果，得作為核定學校年度調整科、系、所、學程、

班或經費獎勵之參考。 

第 22 條 職業訓練機構辦理職業繼續教育時，應就授課師資、課程、辦理方式、學分

採計等，擬訂職業繼續教育實施計畫，報主管機關核定後辦理。 

前項職業繼續教育課程之認可、學習成就之採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勞動主管機關定之。 

第 23 條 職業訓練機構所辦職業繼續教育，主管機關得委託學術團體或專業評鑑機構

辦理評鑑或訪視，並公告其結果；其評鑑、訪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 四 章 技職教育之師資 

第 24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將職業教育與訓練、生涯規劃相關科

目列為必修學分。 

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包括時數至少十八小時之業界

實習，由師資培育大學安排之。 

第 25 條 技職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教師，應具備一年以上與任教領域相關之業

界實務工作經驗。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十四日施行前已在職之專任合格教師。 

二、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以前已取得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

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程各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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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合格教師證書，應聘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專任合格教

師。前項與任教領域相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之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

機關定之。 

高級中等學校於聘任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專任合格教師時，應優先聘任具

備一年以上與任教領域相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者及第一項第一款者，並於

有缺額時，始得聘任第一項第二款之未具一年以上工作經驗者。 

第 26 條 技職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專業及技術人員或專業及技術教師，每

任教滿六年應至與技職校院合作機構或與任教領域有關之產業，進行與專業

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技專校院教師之研習或研究期間，應至少半年；

技職校院相關研習或研究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前項研習或研究期間，技職校院應保留職務、支付薪給、給予公假，並事先

簽訂契約書，約定研習或研究起迄年月日、服務義務、違反規定應償還費用

之條件、核計基準及強制執行等事項。 

技職校院因教學或業務需要，主動薦送、指派或同意教師、專業及技術人員

或專業及技術教師至與技職校院合作機構或與任教領域有關之產業研習或研

究，其辦理方式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產業研習或研究，由技職校院邀請合作機構或相關職業團體、產業，

共同規劃辦理；必要時，得由主管機關協助之。 

技職校院推動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專業及技術人員或專業及技術教師

定期至產業研習或研究，辦理績效卓著者，主管機關得予獎勵。 

 

第 五 章 附則 

第 27 條 私人或團體對於技職教育教學設備研發、捐贈學習或實驗設備、提供實習機

會及對學生施以職業技能訓練著有貢獻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會商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予以獎勵。 

第 28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9 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有關實務業界工作認定標準 

請參考以下連結： 

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認定標準：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2012/ch05/type1

/gov40/num21/Eg.htm 

 

附表：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認定基準表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2012/ch05/type1

/gov40/num21/images/Eg01.pdf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2012/ch05/type1/gov40/num21/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2012/ch05/type1/gov40/num21/Eg.htm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2012/ch05/type1/gov40/num21/images/Eg01.pdf
http://gazette.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2012/ch05/type1/gov40/num21/images/Eg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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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施行細則 

(民國 105 年 03 月 01 日發布) 

(民國 109 年 05 月 01 日修正) 

第 1 條 本細則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技術及職業教育（以下簡稱技職教育）政策綱領，於

本細則施行後一年內公告。 

第 3 條 本法第六條所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技職教育報告，於本細則施行

後二年內提出。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技職教育報告後一年內訂

定技職教育發展報告。 

技職教育報告應包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推動技職教育之目標、策略

及成效等事項。 

技職教育發展報告應包括技職教育之現況、問題及發展重點等事項。 

第 4 條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及綜合型高級中等

學校專門學程，依本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向學校主管機關專案申請培育特

定產業基層技術人力專班，其特定產業之認定、申請計畫內容、申請時間及

審查作業等有關事項，依學校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第 5 條 專科以上學校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與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普通型

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專門學程及產業合作開設

專班者，得招收一定比率之合作學校學生或產業人員；其招生方式、名額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規定，由專科以上學校擬訂，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辦理。 

第 6 條 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稱技職校院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指專任合格

教師，不包括兼任、代理或代課教師。 

第 7 條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所稱薪給，指教師待遇條例第二條所定待遇，包括本

薪（年功薪）、加給及獎金。 

第 8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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